
1.养老保险缴满 15年就可以退休？

不正确

并非缴满 15年的养老保险就可以退休，而是要满足退休年龄。以男性职工为例，

一般而言，不到 60岁，即使已经缴了 20年养老险，也暂不能退休。

2.养老保险缴费满 15年就不用再缴纳？

不正确

“养老保险累计缴费满 15年”是办理退休并享受按月领取养老金待遇的必要条件

之一。《社会保险法》规定，若按月领取养老金需同时满足：①累计缴费满 15

年；②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以员工必须得等到法定退休年龄才能申领养老金

待遇。

3.退休了就能领取养老金？

不准确

一般要缴满 15年，退休时才能终生享受养老金。《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 15年的，可以缴费至满

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所以，想退休时就能拿养老金，务必在自己退休

前十五年就开始缴费。

4.到达退休年龄时，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不满 15年怎么办？

（1）允许延长缴费至 15 年

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不足 15年，可以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在待遇领取地延长缴费至满 15年（其中社会保险法实施前参保，

延长缴费 5年后仍不足 15 年的，可以一次性缴费至满 15年）。

（2）延长缴费未满 15 年可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若延长缴费后其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仍未满 15年，也可以申请从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转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3）可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个人可以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社保机构按照程序，经本人书面

确认后，终止其职工养老保险关系，并将个人账户储存额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5.如何办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转移接续？

2009年底，国家制定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

（国办发〔2009〕66 号）及一系列配套政策，明确了养老保险关系跨省转移接

续的政策及经办操作流程。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参保人员返回户籍所在地（指省、自治区、直辖市，下同）就业参保的，

户籍所在地的相关社保经办机构应为其及时办理转移接续手续。

（二）参保人员未返回户籍所在地就业参保的，由新参保地的社保经办机构为其

及时办理转移接续手续。但对男性年满 50周岁和女性年满 40 周岁的，应在原参

保地继续保留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同时在新参保地建立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

户，记录单位和个人全部缴费。参保人员再次跨省流动就业或在新参保地达到待

遇领取条件时，将临时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账户中的全部缴费本息，转移归集到原

参保地或待遇领取地。

（三）参保人员经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调动，

且与调入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并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不受以上年龄规定限制，

应在调入地及时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手续。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的，由原参保所在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开具参保缴费凭证，

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应随同转移到新参保地，按下列程序办理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接续手续：



（一）参保人员在新就业地按规定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后，由用人单位

向社保经办机构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书面申请。

（二）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在 15个工作日内，审核转移接续申请，对符合条

件的，向参保人员发出同意接收函，并提供相关信息；对不符合转移接续条件的，

作出书面说明。

（三）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接到同意接收函的 15个工作

日内，办理好转移接续的各项手续。

（四）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在收到参保人员原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社保经

办机构转移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和资金后，应在 15个工作日内办结有关手续，

及时通知用人单位或参保人员。

不过具体的办理程序，还请您咨询当地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6.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的时候，基金会跟着人走么？

参保人员跨省流动就业转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时，按下列方法计算转移资金：

（一）个人账户储存额：1998年 1 月 1 日之前按个人缴费累计本息计算转移，

1998年 1 月 1 日后按计入个人账户的全部储存额计算转移。

（二）统筹基金（单位缴费）：以本人 1998年 1 月 1 日后各年度实际缴费工资

为基数，按 12%的总和转移，参保缴费不足 1 年的，按实际缴费月数计算转移。

7.异地转移接续后，到了退休年龄，去哪里领取养老金待遇呢？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在户籍所在地的，由户籍所在地负责办理待遇领取手续，

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二）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而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

缴费年限满 10年的，在该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当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三）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所在地累计

缴费年限不满 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回上一个缴费年限满 10 年的原

参保地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四）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不在户籍所在地，且在每个参保地的累计缴费年限均不

满 10年的，将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及相应资金归集到户籍所在地，由户籍所在

地按规定办理待遇领取手续，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参保人员转移接续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后，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以本人各年度缴

费工资、缴费年限和待遇领取地对应的各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计算其基本养老

金。

8.农民工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相关的政策是什么样的？

农民工中断就业或返乡没有继续缴费的，由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保留其基本养

老保险关系，保存其全部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继续按规定

计息。

农民工返回城镇就业并继续参保缴费的，无论其回到原参保地就业还是到其他城

镇就业，均按前述规定累计计算其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符合

待遇领取条件的，与城镇职工同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农民工不再返回城镇就业的，其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部有效，并根

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或在其达到规定领取条件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或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9.医保断缴会清零吗？

以广州市为例，目前广州市医药的缴费历史是累计计算的，参保人员停止缴费并

不会导致缴费历史清零，但是断缴影响会有很多，如：

①停止缴费次月，停止享受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待遇。



②外地户籍人员积分制入户入学、购房买车等都与医保缴费年限息息相关

③长远说，参保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需缴满最低年限才能享受退休医保待遇。

10.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怎么办？

①先备案，参保人员跨省就医之前需要在参保地的经办机构进行备案。经办机

构采集必要的信息。

②选定点，从公布名单中选定点医疗机构。参保人员可登陆人社部社会保险网

查询系统（http://si.12333.gov.cn）查询可供选择直接结算的“全国异地定点医疗

机构”。

③持卡就医，就医人员就医时一定要带上社保卡，它是异地就医身份识别和直

接结算的唯一凭证。

11.失业就可以领失业险么？

并不是

《失业保险条例》规定，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要求包括：

①按规定参加失业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

②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③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

12.什么情况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职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且经工伤认定的，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其中，经劳动能力鉴定丧失劳动能力的，享受伤残待遇。工伤认定和劳动能

力鉴定应当简捷、方便。

13.哪些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



①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

②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

故伤害

③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

④患职业病

⑤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

火车事故伤害的。

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

⑦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

14.职业病算工伤吗？

答：算工伤！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明确规定，职工患有“患职业病”情况的，应当认定为

工伤。

（1）什么是职业病？

职业病是指《职业病防治法》明文规定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

单位的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素而

引起的疾病。

按照我国 2013颁布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目前国家法定职业病包括 10 类

132种。职业病诊断必须由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

医疗卫生机构承担。劳动者的职业史、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

因素情况、临床表现等都是职业病诊断的依据。

（2）不同时段，患职业病怎么处理？

①在岗阶段



《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按照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

病，所在单位应当自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被

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 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

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争取工伤权益。

②离职或退休、退职前

用人单位对接触职业危害作业的职工，在终止、解除劳动合同时或者办理退休、

退职手续前，应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告知职工。被确诊患有职业病

的，应办理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待遇核定手续，并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

遇。山东省等一些省市还特别规定，职工被确诊为职业病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在规定标准基础上加发 50%。

③离岗或退休后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八条规定：

曾经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当时没有发现罹患职业病、离开工作岗位后被诊

断或鉴定为职业病的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以自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一

年内申请工伤认定：

（一）办理退休手续后，未再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退休人员；

（二）劳动或聘用合同期满后或者本人提出而解除劳动或聘用合同后，未再从事

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的人员。

经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前款第（一）项人员符合领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条

件的，按就高原则以本人退休前 12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或者确诊职业病前 12

个月的月平均养老金为基数计发。前款第（二）项人员被鉴定为一级至十级伤残、

按《条例》规定应以本人工资作为基数享受相关待遇的，按本人终止或者解除劳

动、聘用合同前 12 个月平均月缴费工资计发。



按照《意见》第八条规定被认定为工伤的职业病人员，职业病诊断证明书 （或

职业病诊断鉴定书） 中明确的用人单位，在该职工从业期间依法为其缴纳工伤

保险费的，按《条例》的规定，分别由工伤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

遇；未依法为该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相关项

目和标准支付待遇。

（3）职业病职工还享有哪些权益？

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我国制定了包括 《职业病防治法》在内的

一系列法律法规和防治政策。职工和用人单位应该加强了解，认真遵守，依法执

行。用人单位应加强劳动过程中的防护与管理，保护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

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

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

业病病人，还可以向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的救助。

15.因工外出，为何工伤认定不一样？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 项规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

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1）名词解释

“因工外出”：是指职工不在本单位的工作范围内，由于工作需要被领导指派到本

单位以外工作，或者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自己到本单位以外从事与本职工作有

关的工作。

“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是指由于工作原因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伤害， 包括事

故伤害、暴力伤害和其他形式的伤害。

“发生事故下落不明”：是指因遭受安全事故、意外事故或者自然灾害等各种形式

的事故而失去任何音讯、职工处于生死不确定的情形。

（2）“因工外出”认定



实践中，即便都是“因工外出”，案情略有差异，结果就可能不同。

工伤保险部门工作人员在对这类案件作出认定时，需要一双“火眼金睛”。

①因工外出的区域 “远近有别”

因工外出的“外出”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指职工到本单位以外，但是还在本地范围内；

二是指职工不仅离开了本单位，并且到外地去了。

在第一种情况下，职工可以是受用人单位或领导指派，也可以是根据工作岗位性

质要求或因职责需要自行到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活动。

在第二种情况下，职工必须是受用人单位或领导指派的情形，如有会议通知、派

工单等。

【案例一】燕某系某建设集团公司的职工，受单位委派到市住建委领取公司二级

建造师准考证。

燕某领完证后在下楼时不慎踩空台阶，摔倒受伤。经单位申请，燕某被认定为工

伤。

本案属于第一种情况。

【案例二】王某系某市自来水公司的职工，单位委派其赴省城排水水质监测中心

联系项目业务。

王某在办理完公务从省城返回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导致死亡。经单位申请，王某

被认定为工亡。

本案属于第二种情况。

②因工外出的活动 “公私有别”

根据人社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下列情形均属因工外出期间的活动：

（一） 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或者因工作需要在工作场所以外从事与工作职责有

关的活动；



（二）职工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或者开会等；

（三）职工因工作需要的其他外出活动。

职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才可以认定工伤。这里的工作原因

包括直接工作原因和间接工作原因。间接工作原因是指因工外出期间为解决必须

的生理需要而受伤。

职工因工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与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

动受伤，如在办私事，自行从事的餐饮、旅游观光、休闲娱乐等活动中受伤，不

能认定为工伤。

③因工外出的时间 “长短有别”

一般情况下，因工外出期间应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仅适用于短期因

工外出的情形。

有些单位有职工长期外派，甚至长期境外工作的情况，不能机械地套用因工外出

条款。

对此人社部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意见（二）规定，职工因工作原

因驻外，有固定的住所、有明确的作息时间，工伤认定时按照在驻在地当地正常

工作的情形处理。

也就是说要按当地正常工作制度、正常上下班等情况分别认定，不能直接适用“因

工外出期间”的规定。

④特别注意

因工外出适用“工作原因”推定原则。

因工外出期间情况特殊、情形复杂，没有证据否定职工因工外出期间受到的伤害

与工作之间有必然联系的，在排除其他非工作原因后，应该认定为工作原因。

这样规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因工外出职工的合法权益。



16.哪些费用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

因工伤发生的下列费用，按照国家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

（一）治疗工伤的医疗费用和康复费用；

（二）住院伙食补助费；

（三）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

（四）安装配置伤残辅助器具所需费用；

（五）生活不能自理的，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确认的生活护理费；

（六）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至四级伤残职工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

（七）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当享受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

（八）因工死亡的，其遗属领取的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因工死亡补助

金；

（九）劳动能力鉴定费。

17.什么情况工伤保险基金可先行支付？

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的，由用人单位支付工

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支付的，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

从工伤保险基金中先行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应当由用人单位偿还。用人单位不偿

还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可以依法追偿。

由于第三人的原因造成工伤，第三人不支付工伤医疗费用或者无法确定第三人的，

由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工伤保险基金先行支付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

18.男职工也有生育险吗？

参加



生育保险是由企业缴纳，员工不缴纳，但是无论男女都需要缴，男职工的未就业

的配偶，也可以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生育保险资金中支付。

19.生育险如何报销？

因怀孕生育而花费的产检费、接生费、手术费、住院费、药费等都可以通过生育

保险进行报销，但支付方式各有不同。

①针对怀孕期间的产检费，生育保险基金采取限额支付

每次产检费报销限额标准从 330元至 1400 元不等。产检费在限额内的，按实际

支出报销，超过限额标准的按限额标准报销。

②针对住院分娩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住院费用、药费等，生育保险基金采取

定额支付

1）产妇自然分娩，可定额报销 3000元

2）人工干预分娩，可定额报销 3300元

3）如果产妇采取剖宫产手术，可定额报销 4400元

4）如果是双胞胎或多胞胎，每增加一胎，定额支付标准在原基础上上调 10%。

③按项目报销

针对住院分泌过程中出现严重并发症，因此发生的医疗费用及住院的医事服务费，

生育保险基金予以全额报销。

20.少报社保缴费工资有啥影响

（1）单位少报缴费工资，影响最直接的就是我们医保账户中的“救命钱”。

缴费工资报少了，划入个人账户的金额也就相应减少了。

因为每月划入个人账户的比例是缴费工资的 3％左右，如果单位少报 1000元工

资，那么每月划入个人账户的金额就会减少 30元，一年算下来就少了 360元。



如果看病买药时医保账户中的钱不够了，还得参保人自己承担。

（2）单位少报缴费工资，还会影响到职工退休后的“养命钱”。

平时看大爷大妈银行排队领养老金，不少人心里肯定盘算自己退休后能领多少养

老金，而养老金的多少，和申报的职工缴费工资也有直接的关系。

基本养老金是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依据参保

人员在职期间的缴费工资和全市职工平均工资的比值计算。

职工缴费工资越高，基础养老金也会越高，同时个人累计账户金额也会越多，退

休时领取的基本养老金也越高，反之则越低。

（3）受少报缴费工资影响的，还有职工工伤待遇。

如果职工发生工伤，他的工伤残津贴、工伤职工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等等待遇的发

放，都参照职工申报的缴费工资计算。

以发生四级伤残为例，如果单位少报 1000元，职工将少拿伤残补助金 21000 元，

同时每月还将少拿 750元伤残津贴。单位省了小钱，却会给职工带来巨大的损失。


